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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采购项目

采 购 需 求

项目名称：240L 户外四分类垃圾桶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

编制单位：胶州市胶北街道办事处

编制时间：2023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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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明

一、采购单位可以自行组织编制采购需求，也可以委托

采购代理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机构编制。

二、编制的采购需求应当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

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 号）要求及政府

采购的相关规定。

三、斜体字部分属于提醒内容，编制时应删除。

四、对不适用的内容应删除，并调整相应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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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求调查情况

（一）是否开展需求调查

否

（二）需求调查方式

无

（三）需求调查对象

无

（四）需求调查结果

无

二、需求清单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内容是 240L 户外四分类垃圾桶约 3000 个。

（二）采购项目预（概）算

总预算：87 万元

包 1 预算:87 万元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品目

分类编码

计量

单位
数量

是否

进口

1 1

240L 户外

四分类垃圾

桶

/ 个 3000 否

（四）技术商务要求
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

2.1 采购内容:
240L 户外四分类垃圾桶约300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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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要求：

2.2.1：供货产品须严格按采购单位要求提供。

2.2.2：供货要求：供货及更时间须根据采购单位的计划安排执行。投标人须有足够的
库存并能提供及时服务，须在接到通知后 1 小时内到达地点。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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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务条件

3.1 交货期

每次供货数量和时间根据甲方需求计划进行， 在接到甲方供货通知后 2 日内送

达指定地点。

3.2 交货地点

采购单位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付合同金额 30%，于政府采购合同签订生效并具备实施条件后 5 个工

作日内支付， 验收合格后付至合同金额90%，剩余10%作为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一次

性全额无息付清。对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采购人资金支付时间限定在收到发票后5个

工作日内，不得附加未经约定的其他条件。

3.4 验收

3.4.1 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发现货物和

规格或者两者都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据检验结果要 求

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货物由中标人进行安装，完毕后， 采购人应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规格、性能等

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安装完毕7日后，证明货物以及安装质量无任何问题， 由采购人

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

3.5.1 质保期： 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1 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物本身

有 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投标人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5.2 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不符合 要求

的材料等，中标人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者部件， 保证达到 合同

规定的技术以及性能要求。如果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 5 天内没有弥补缺陷， 采 购人

可自 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但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采购人同时保留通 过

法律途径进 行索赔的权利。

3.6 售后服务

3.6.1 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 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访、检

修。

3.6.2 中标人在接采购人通知 1 小时做出响应，2 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内

维修完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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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中标人免费为采购人提供中文操作手册并培训操作人员， 其中包括讲解产品

的结构以及原理、产品的使用以及维护保养，直至操作人员能够独立的操作使用。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投标人所投产品必须提供经市场监

管总局公布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原件的电子文档。

带“※”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 中标后投标人送至采购人指定

地点封存。投标人提交的样品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 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 采购人根据采购 项

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